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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文件

矿安晋 (2023)9号

国家旷lll安全监察局出西局

关于lu西兰花集团莒山煤旷
“
1· 27”

透水事故的通报

各市应急管理局 (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),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山西局有关处室,各煤矿企业 :

2023年 1月 27日 ,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井下 zF1212炮掘

工作面发生一起透水事故,造成 4人被困。

该矿位于晋城市泽州县,隶属于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

公司,属 国有地方煤矿,核定生产能力为 90万吨/年 ,正常生产

矿井。

经初步了解,该矿为复采矿井,zF1212掘 进工作面为上山工

作面且周边存在小窑破坏区和老空积水,矿方在未探明积水区域



的情况下盲目掘进导通老空积水,造成事故发生。

事故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:一是重生产轻安全,在采空区积

水未探明的情况下盲目组织生产;二是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不清 ,

zF1212炮掘工作面位于复采区域,周 边存在小窑破坏区和老空积

水,有较大透水风险,该矿未有效开展风险研判,未制定针对性

的探放水措施;三是探放水措施落实不到位,未有效落实老空水

防治
“四步工作法

”
,未准确探清迎头附近老空积水区域;四是作

业人员素质不高,应急处置能力不强c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,举一反三,有 效遏制同类事故的发生,

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,现提出以下要求 :

-、 切实加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

各煤矿企业要严格落实 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

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(矿安 (2022)132号 )要求 ,

全面查清隐蔽灾害因素。一是要明确普查重点。水文地质类型复

杂稷复杂矿井要查明影响安全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,包括各种含

水体的水源、水量、水位 (水压 )、 水质和导水通道等c生产矿井

和资源整合矿井及复采矿井要查明井田内和周边采空区分布、形

成时浜、范围、积水积气状况等。二要保证普查质量。煤矿隐蔽

灾害因素普查应当遵循物探、钻探等相结合的原则,明确探测目

的,合理布置钻孔;采疋多种手段查清采掘工作面隐蔽致灾因素

并相互验证,实现精细、准确探查;根据普查情况,编制普查治

理报告,并制定落买治理措施。三要合理划分
“三区

”
。煤矿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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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成果,按规定分煤层合理划定可采区、缓采

区、禁采区,严禁在禁采区内进行任何采掘活动,严禁在缓采区

内进行 采作业和与水害探查、灾害治理等元关的掘进作业。

二、切实加强探放水工作

各煤矿企业要坚持
“
预测预报、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、先治

后采
”
的原则,采用物探、钻探等相结合的方式,查清查透两年

采掘活动范围内的积水积气等情况。一要加强煤矿防治水基础工

作。配齐配强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、严格落实
“三区四线管理

”

“三专两探一撤
”
等防控措施。二要分类施策。受老空水威胁的

煤矿要严格落实查全、探清、放净、验准的老空水防治
“
四步工

作法
”
:受底板承压水威胁的煤矿要进行带压开采论证和安全评价 ,

存在突水威胁的煤矿要采用地面区域治理、注浆加固底板或改造

含水层等方法消除突水威胁;受地表水、顶板水、离层水威胁的

煤矿要采用留设隔离煤 (岩 )柱、超前疏放、注浆改造含水层、

帷幕注浆等方法消除突水威胁。三要落实紧急撤人制度。井下出

现透水征兆时,要立即停产撤人并及时报告。

三、切实加强复采矿井安全管理

各复采矿井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,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一要停产自查。所有复采煤矿要立即开展风险隐患排查,重点排

查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是否到位,防治水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等,

凡是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不到位、防治水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要

立即停产整改,整改结束后,由煤矿上级企业进行初验收 (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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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企业的由本煤矿验收),合格后向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提出

验收申请。二要逐矿验收。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严把验收关,

组织对停产煤矿进行逐矿验收,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。三要加强

安全检查,确保不安全不生产。煤矿上级企业要加强对所属复采

煤矿的日常监督检查,切实帮助复采煤矿解决各种问题,消除各

种隐患。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复采煤矿的执法检

查力度,对隐蔽致灾因素查不清、防治水措施落实不到位、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走过场的煤矿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四、切实加强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工作

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严格落实 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

局关于做好春节后矿山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》(矿安(2023)10号 )

要求,做好煤矿节后复工复产验收工作。一要严格执行复工复产

程序。各煤矿企业要按文件要求执行复工复产程序,不按规定履

行程序的,不得复工复产。二要严格落实复工复产责任。煤矿主

要负责人、煤矿上级企业和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复

工复产责任,确保复工复产矿井符合安全生产条仵。三要保证煤

矿备级各类人员到岗到位。复工复产煤矿要确保安全生产工作量

与到岗到位人数相匹配,严格落实矿级领导下井带班制度,切实

加强重点部位、薄弱环节和
“
一通三防

”
、防治水、顶板等现场管

理,严防备作业地点盲目开工、带病作业。四要认真辨识安全风

险。煤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,列 出风

险清单,制定管控措施,明确负责人员,确保风险管控到位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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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煤矿安全监管盗察部门要紧盯灾害严重的煤矿,对安全生产有

异常、没把握,隐蔽致灾因素查不清、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的,

坚持风险不查清不复工,隐患不消除不生产,坚决守住不发生重

特大事故的底线。五要彻底治理各类安全隐患。煤矿主要负责人

要组织开展全面彻底的隐患排查治理,重点检查通风、排水、提

升运输、瓦斯牡采、安全监控、人员位置监测、安全监测等系统,

确保不安全不生产。

五、切实加强监管监察工作

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,提高执

法质量,推动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一要

强化对复工复产煤矿的执法检查。严厉打击未经验收擅自复工复

产、明停暗开等行为,严 防即将关闭退出煤矿弄虚作假突击生产。

各驻地执法处要将复工复产煤矿作为近期监察执法的重点,做到

“
复工复产一处、监察跟进一处

”
,对通规擅自复工复产的煤矿或

复工复产工作中违反程序、降低标准、把关不严、弄虚作假的煤

矿企业和地方有关部门,要依法查处、严肃问责。二要强化对重

大灾害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。要紧盯煤与瓦斯突出、高瓦斯、水

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等灾害严重的煤矿,特烈是要强化对煤矿

防治水工作的监督检查,对隐患排查不认真、防范措施不落实、

治理效果不达标的煤矿,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三要保持
“
打非

治违
”
高压态势。要瞄准重大隐患和第一责任等

“
关键少数

”
履

职情况,开展精准执法;要对建设、技改、停严整顿、减量重组、

0



资源枯竭和复工复建煤矿进行重点监察,严查重处超层越界、第

二采场、非正规开采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

请各市应急管理局 (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)将本通报内

容报告本级人民政府,并迅速将本通报转发至辖区所有煤矿企业。

西局

(信息公开形式:依 申请公开)

国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28日 印发

经办人:郭 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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